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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淄川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三次会议代表议案纸

案  由：关于在城区东北部建设公共体育健身场所的建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领衔提议案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人 

	姓  名
	代表团
	详 细 通 讯 地 址
	手机号码

	贾杰
	
	
	

	于滨
	
	
	

	董士冰
	
	
	

	张蓓蓓
	
	
	

	刘业孜
	
	
	

	梁曼
	
	
	

	仇冬
	
	
	

	穆峰
	
	
	

	梁晓桐
	
	
	

	马震基
	
	
	


理  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城区体育活动场地是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场所，也是居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淄川区城区东部建有体育公园，南部建有南部森林公园，西北部建有朱家体育公园，城市公共体育健身设施不断完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随着城区范围不断扩大，城区东北部不断发展，东北部现设有锦悦社区、柳泉社区、雁阳社区、小李村、小赵村等多个村居，常住人口达2.7万人，但城区东北部可供居民健身的公共体育场所及设施还十分稀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办  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一是统筹规划，合理布局。统筹利用好公园绿地、市政用地进行公共体育健身场所选址，住建、规划等部门进行衔接，对城区东北部公共体育健身发展目标、整体布局进行统筹规划、合理安排。在规划设计上充分体现便民、利民和实用的原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二是创新建设公共体育健身场所的投入机制。坚持财政投入、公益资助、市场运作和社会支持相结合，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。 鼓励民资等社会力量新建体育设施，实现体育资源优化配置，以促进全社会积极参与、支持城乡社区体育设施建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审议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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